附件3：
关于本科生导师和培养对象考核的试行办法
根据《南京中医药大学关于本科生实施导师制培养模式的试行办法》的有关要求及学院的工作实际，经院本导制人才培养工作领导小组研究，现制定卫生经济管理学院本科生导师和培养对象考核试行办法，请遵照实施。
第一章 总则
一、组织实施
卫生经济管理学院本导制人才培养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对学院本科生导师和培养对象的年度考核，年度考核于每年12月进行。
二、本科生导师的考核
卫生经济管理学院本导制人才培养工作领导小组根据本科生导师履行导师职责情况确定导师待遇，核算导师工作量。对于培养对象失去培养资格，又未补充新的培养对象的，或因各种原因不能履行、胜任导师职责的，则取消其导师待遇。
第二章 导师任职条件
一、导师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1、拥护党的领导，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政治觉悟高、理论素养强；恪守师德师风，潜心育人，关爱学生，治学严谨，作风正派，以品行示范引领学生成长。；
2、熟悉教学规律和人才培养过程，具备与岗位匹配专业知识和实践能力。科创导师需兼具学术研究与创新实践指导能力，生涯导师需熟谙行业发展与职业规划方法；
3、校内导师需具备中级及以上职称，或硕士及以上学位且从事教学科研工作满 1 年；校外导师需为中医药领域企事业单位高级人才，经学校认定后任职；
二、各类导师除需符合基本条件外，还需满足以下特定要求：
（一）科创导师：一般需具有副教授以上职称。科研经历要求主持厅级及以上科研项目，在中医药及相关学科领域有稳定研究方向，近 2 年在核心期刊发表研究成果，能指导学生开展基础研究或应用研究；或曾指导学生获得省级及以上学科竞赛奖项或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或指导的学生创新创业项目获专利授权、实现成果转化等良好成果，能为学生提供科创实践资源支持。 
（二）生涯导师：校内导师教学或研究方向应与学生所在专业为同一学科门类，或具有《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大学生创新创业指导》课程教学经验，深入了解学生职业发展需求。校外导师需为行业资深人士、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或人力资源专家、各地市党政机关、央国企组织人事部门负责人、毕业满 5 年的本校优秀校友等，具备 5 年以上相关行业工作经验，能分享职业经历并提供实践指导。 
第三章 培养对象的考核
对不能正常完成年度培养计划的培养对象，学院本导制人才培养工作领导小组与导师共同决定终止其培养对象资格。培养对象在一年内需满足以下1—5项要求，否则将自动中止其培养资格，在培养期结束时必须具备以下6—11项中的两项以上（含两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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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遵守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未受到学校行政处分；
2、必修课考试无不及格，年度综合绩点列同年级同专业前1/3； 
3、体质测试及格以上，身心健康；
 4、英语通过CET4级；
5、 每学期指导阅读专业书籍不少于 3 本、学术文献不少于 5 篇；
6、英语通过CET6级；       
7、以第一作者身份在省级以上学术刊物公开发表学术论文1篇,或第二作者在中文核心期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1篇；
8、参加院级及以上学生创新课题1项以上（院级需为主持人，校级排名前二，省级排名前四，国家级排名前六）；
9、考取省计算机等级考试二级以上证书或其它专业认证证书；
10、获得校级及以上学科竞赛、专业技能竞赛或科创创业竞赛等奖项1次以上；
11、具有国家认可的科技发明、专利或者软件著作权。
二、选择生涯导师的培养对象应具备以下要求
1、遵守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未受到学校行政处分；
2、必修课考试无不及格，年度综合绩点列同年级同专业前1/3； 
3、体质测试及格以上，身心健康；
 4、英语通过CET4级；
5、参加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并且获得校级及以上奖项；
6、英语通过CET6级； 
7、与导师进行求职技巧培训，如简历制作、面试技巧、职场礼仪等面对面指导每学期不少于 5 次；
8、向导师咨询行业发展和求职岗位信息，寻求实习和就业机会，本科期间，进行至少1次实习、见习；
9、以第一作者身份在省级以上学术刊物公开发表学术论文1篇,或第二作者在中文核心期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1篇；
10、参加院级及以上学生创新课题1项以上（院级需为主持人，校级排名前二，省级排名前四，国家级排名前六）；
11、获得校级及以上学科竞赛、专业技能竞赛或科创创业竞赛等奖项1次以上。

在考核过程中如有其它特殊情况，报学院本导制人才培养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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